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机制的贫困影响评价
*

———以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为例

张 浩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调研资料，尝试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贫困影响评

价。草原补奖政策对草原生态恢复、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虽然导致大量牧户收入下降，却

也提高和保障了低收入牧户的收入水平，有助于减少贫困户数量、缩小牧区贫富差距; 相关配套扶持政策不足

使得部分因禁牧离开草场转产转业的牧户面临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政策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也使得牧民在进

行生计安排时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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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 ) 》提

出:“对扶贫工作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政策

和项目，要进行贫困影响评估。”在近年两会上，

建议实施贫困影响评价的呼声渐高。有效的贫困

影响评价可以在项目或政策的设计阶段将扶贫的

目标引入，以减少这些项目和政策对减贫和贫困

群体的负面影响。但是，相比于政策、项目或规划

的贫困影响评价在国外较为蓬勃的发展，或者环

境影响评价和社会影响评价在国内所取得的进展

和效果，国内贫困影响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围绕

贫困影响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刚刚开始( 王

晓毅、张浩等，1015) 。虽然在一些行业和投资项

目中已经实施了一些以贫困影响为重要内容的评

价，例如吴国宝等人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粮食

补贴政策的评价( 吴国宝，2006; 吴国宝、关冰、谭
清香，2009) ，刘粲、李怒云、支玲等人对林业重点

工程的社会影响评价( 李怒云、洪家宜，2000; 陈绍

军、施国庆，2003; 支玲等，2004; 刘璨、张巍，2006;

刘璨、梁丹等，2006; 张晓静，2008) ，于晓刚等人对

澜沧江水电工程的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价 ( 郭家

骥、于晓刚，2002; 于晓刚，2004) ，庄天慧等人对农

村教育政策的贫困影响评价( 庄天慧等，2010 ) ，

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和评价大都采用社会影响评

价的指标体系，在社会影响评价名义下进行，明确

提出的贫困影响评价则付诸阙如。
为加强 草 原 生 态 保 护、促 进 牧 民 增 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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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开始，国家每年拨付一百多亿元专项资

金，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和云南等 8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区) 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 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政策措施主要

包括如下内容: 实施禁牧补助，对生存环境非常恶

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原，实行禁牧封

育，中央财政按照每亩每年 6 元的测算标准对牧

民给予补助，五年为一个补助周期; 实施草畜平衡

奖励，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定合理

载畜量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未超载的牧民按照

每亩每年 1． 5 元的测算标准给予草畜平衡奖励;

给予牧民生产性补贴，包括畜牧良种补贴、牧草良

种补贴( 每年每亩 10 元) 和每户牧民每年 500 元

的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自 2012 年，草原补奖政策

实施范围扩大到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等

5 省和黑龙江农垦总局的 36 个牧区半牧区县，全

国 13 省( 区) 所有 268 个牧区半牧区县全部纳入

政策实施范围。
作为建国以来在我国草原牧区实施的投入规

模最大、覆盖面最广、补贴内容最多的一项政策，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被视作草原政策的重大突破。

该项政策的颁布实施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实施过程、落实情

况以及面临的问题，有部分研究涉及政策的实施

效果，但主要着眼于政策设计初衷是否实现，而鲜

有涉及政策实施的贫困影响评价。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研究室组织的对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鄂尔

多斯市、包头市等地的专题调研结果显示，政策实

施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

生一定转变，多数牧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

高;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草原确权颁证工作亟需完

善、技术保障有待完善、牧民就业渠道有待拓宽、

部分牧民禁牧积极性较小等问题 ( 哈斯、周娜，

2012)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一项涉及

58 个旗县 321 个嘎查 436 户的典型牧户调查也

表明，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乏力、组织化

程度低、生产经营粗放、补贴标准偏低、牧民草原

管护员工资偏低、草原执法监管工作水平有待强

化是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内蒙

古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2014) 。
迄至目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已经进入

第五个年头，第一轮政策周期接近结束。那么，政

策实施究竟对牧区贫困有何影响? 2015 年是全

面总结第一轮草原补奖政策的经验教训的关键

年，也是谋划新一轮政策实施的关键年。对第一

轮草原补奖政策周期以来的实施成效进行贫困影

响评价，深入分析牧区发展现状，提出有效的政策

改进建议，不仅有助于新一轮的政策实施，进一步

改善政策实施效果，促进牧民对政策实施的接受

和拥护，而且有利于推动贫困影响评价在国内的

发展，进而促进国家扶贫工作的开展和扶贫效果

的改善。

借助于笔者所在学术团队于 2014 年 6 月在

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的实地调研及对相关部门人

员和普通牧民的深入访谈，本文尝试对草原生态

补奖政策的实施进行贫困影响评价。

资料来源

调研访谈主要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左旗①。

拥有草原面积 11． 38 亿亩、排在全国第二位

的内蒙古，是最早实施生态补奖政策的地区。依

据降水量、草原类型等条件，内蒙对补奖政策的实

施范围进行了划分，地处内蒙最西端、作为全区面

积最大盟市的阿拉善盟，被划作主要的禁牧区之

一。阿拉善左旗属于温带荒漠干旱区，土地总面积

10656 万亩，天然草原面积 7635． 32 万亩; 下辖 7 个

镇 6 个苏木 124 个嘎查村，总人口 14 万多，占阿拉

善盟总人口 2 /3 以上，其中农牧民人口 5． 4 万;

2011 年全旗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8225 元，牧业收入

占农牧民收入的 58% ( 根据旗农牧局提供数字) 。

阿拉善左旗的调研资料，主要通过实地访谈

获得。访谈重点包括两部分: 其一是对盟、旗和苏

木镇相关部门和人员( 合计 18 人) 的访谈，包括

盟农牧局和旗农牧局的负责人及与补奖项目相关

的工作人员、旗政府主管农牧业的副旗长、旗民政

局低保与社会救助中心主任、旗林业局公益林项

目办主任、苏木镇主管补奖项目的相关负责人等，

主要了解政策在当地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各方面

的影响; 其二是对嘎查牧民的访谈，主要考察牧民

对该项政策实施及其效应的认识、态度和接受程

度。在嘎查和牧户层面，按照禁牧区、草蓄平衡

区、混合区的政策区域划分，分类选择三个嘎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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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调查。在每个嘎查之内，依据家庭经济状况的

差异( 较富裕户、中等户、较贫困户) ，选取四至五

户牧民进行访谈，以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料。
鉴于县域之间的政策实施和具体做法有所差

异，在阿左旗之外，我们还特别选择了阿右旗的一

个嘎查进行调研访谈，以期通过比较加深对相关

情况的了解。

政策实施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 2011 年颁布的实施方案

和实施细则，10． 20 亿亩草原被纳入补奖政策。
各盟市的补奖任务和补贴标准由自治区统一下

达，再由盟市分配下达至旗县，以旗县为单位编制

实施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禁牧区按照4∶ 3∶ 3的

比例分 3 年完成减畜; 草蓄平衡区原则上按照

4∶ 3∶ 3的比例分 3 年完成减畜，个别减畜数量大的

旗县按照2∶ 2∶ 2∶ 2∶ 2的比例分 5 年完成减畜。鉴

于区域和牧户之间草场状况差异巨大，为了保证

补奖机制落实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内蒙古自治区

创造性地提出“标准亩”概念，以全区亩平均载畜

能力为标准亩，测算各盟市标准亩系数，按照标准

亩系数分配各盟市补奖资金( 禁牧每标准亩 6 元，

草蓄平衡每标准亩 1． 5 元) ，再由各盟市确定每个

旗县的补奖任务和资金。为避免农牧户获得国家

补奖金额差距过大，自治区实行封顶和保底措施，

各盟市封顶标准为本盟市上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的 2 倍，保底标准由各盟市自行确定( 参见《内蒙

古自治 区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补 助 奖 励 机 制 实 施 方

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 。
在阿左旗，2011 年纳入补奖政策的草原面积

为 7110． 93 万亩，其中禁牧 5767． 84 万亩，草蓄平

衡 1343． 09 万亩，依据阿拉善盟的标准亩折算系

数 0． 52，折算出的阿左旗 2011 年度补奖任务和

资金数额，参见下表。据旗农牧局补奖项目办公

室提供的数据，至 2014 年，左旗共计 2． 89615 亿

亩草场纳入补奖，其中禁牧区 2． 6 亿亩，草畜平衡

区 1597 万亩。

阿左旗补奖任务与资金表

嘎查

涉及户数及人口 牲畜情况

合计 禁牧 草蓄平衡 合计 禁牧区 草蓄平衡区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减畜
总量

当年
应减畜

禁牧区
现有

需减畜
当年
减畜

现超载 需减畜
当年
减畜

个 万户 万人 万户 万人 万户 万人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万羊单位

94 1． 3410 3． 9065 1． 1474 3． 3741 0． 1936 0． 5324 78． 3650 31． 3400 95． 5500 66． 8850 26． 7500 38． 2500 11． 4750 4． 5900

任务 资金

任务总计 禁牧 草蓄平衡
生产资料
补贴户数

中央资金
合计

禁牧 草蓄平衡

禁牧补贴
人数

盟市标准
( 草原禁牧
区 /半农半
牧禁牧区)

中央资金
草蓄平衡
补贴人数

盟市
标准

中央资金
万亩

牧民生产
资料补贴

万亩 万亩 万户 万元 万人 元 /人 万元 万人 元 /人 万元 万元

7110． 93 5767． 84 1343． 09 1． 3410 28962． 01 3． 37 9508． 056 /
3500 26694． 31 0． 5324 3000． 00 1597． 20 670． 50

除了自治区一级“标准亩”的设计，在盟旗一

级，对补奖发放标准和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造，改按

亩数发放为按人头发放。据阿左旗农牧局补奖项

目办人员介绍，政策改造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基于

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考虑，因为南北部草场差异太

大，北边拥有草场多的一户可达 10 多万亩，南边

拥有草场最少的一户只有 135 亩，且各牧户拥有

的草场质量也有很大差别。2011 年禁牧补贴标

准为每人每年补贴 9508． 056 元，草蓄平衡奖励标

准为每人每年 3000 元。从 2013 年开始，禁牧补

贴和草蓄平 衡 奖 励 标 准 分 别 调 整 为 13000 元、

4000 元。考虑到补奖资金主要是生产性的，因而

实行在不同年龄段按不同标准补贴，重点补贴成

年人，小孩补贴标准低，老人则领退休金( 每人每

月 900 多，资金另有来源) 。此外，为了保证禁牧

户的民族习惯、饮食习惯和生活需要，在盟旗制定

的实施方案中，在单一禁牧区，允许牧户在其承包

草场内放羊 30 只以下的自食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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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牧民对禁牧政策抵触强烈②，从 2013 年

开始，阿左旗进行了政策调整: 牧民或者选择全

禁，领取每人每年 13000 元的补贴，或者选择不全

禁，可以按 120 亩一只羊的标准放牧，但补贴标准

减至每人每年 10000 元。按照盟农牧局总畜牧师

的说法: 左旗不左，拥有全盟最多人口的左旗往往

更倾向于根据当地实际和民众需要大胆突破上面

的政策限制。

在调研中，当地政府对政策的“改造”和“再

设计”令人印象深刻。基层社会情况复杂，政策

实施要与基层实际相结合，要回应民众的要求和

呼吁，这自然是政策调整的重要考虑。与此同时，

另外一些意图也是明显的: 首先，资金发放方式的

调整增强了政府对补奖资金的调配和管控权; 其

次，便于与相关政策保持一致和衔接，例如与公益

林项目的协调，以及将补奖资金、公益林补偿金与

牧民养老保险相结合。

贫困影响评价

基于阿拉善实地调研材料，我们首先对照草

原补奖政策的设计目标，简要讨论政策实施的实

际效果和影响，然后重点评价该项政策的贫困影

响。

根据国家农业部和财政部共同颁布的指导意

见，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基本目标有三: 保护草原

生态环 境，转 变 畜 牧 业 发 展 方 式，促 进 牧 民 增

收。③从调研情况看，实际的政策效果和影响，主

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补奖政策总体上有利于草原生态恢复。

在 2000 年代，当地牲畜超载情况比较严重，草场

受到很大破坏，植被减少，风沙肆虐; 自实行补奖

政策以来，这一状况已有改观，部分牧户转产转

业，牲畜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草场生态恢复明

显。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禁牧的效果具有一定时

效性，完全禁牧对草场恢复和生态保护并不全是

正面作用。草原自有自身的一套生态系统，在短

时期( 两三年) 内，禁牧有利于草场长势和生态恢

复，但是一旦超过一定年限，禁牧反而有可能打破

草场生态链条系统，导致草场质量的下降和生态

状况的恶化。当地一些灌木和小灌木草种，具有

“平茬复壮”的生物学特性，在牲畜的啃踩下能够

刺激新枝再生，从而持续生长，而若缺乏牲畜的啃

踩，过两三年就自行枯死。此外，若草场上有骆

驼，就没有老鼠了，而一旦禁牧，就有老鼠出没，鼠

害横行，生态链条断裂，草场反而遭致破坏。因

此，禁 牧 政 策 在 经 过 几 年 较 严 格 执 行 之 后，从

2015 年开始予以微调，允许禁牧区以 120 亩一只

羊的标准放养一些羊，这样既能提高牧民收入，又

有利于草原生态。

其次，补奖政策对于促进牧区畜牧业发展方

式转变具有一定作用。补奖促使一部分牧户尤其

年轻人离开草场转产转业，另行开辟生活和就业

门路，一定程度上为草场的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

营提供了条件。例如，阿右旗阿拉腾敖包贡达来

嘎查 36 岁的冈帖，在草场禁牧后外出学习汽修，

回到镇上开了间汽修铺，一年收入四五万块钱，家

里的 33000 亩草场每年还有补贴 7 万多。类似冈

贴这样转产转业在外立脚的人员，笔者在访谈中

时有碰到。

再次，补奖政策尤其禁牧政策导致大部分牧

户收入下降。
禁牧区和草蓄平衡区的分设，对牧户收入有

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草蓄平衡区的影响相对有

限，奖励资金纵然无法大幅提高牧户收入，但大体

上能令牧户维持以前收入水平; 禁牧区对牧民收

入的影响则大得多，禁牧补贴的发放远不能抵消

减少牲畜导致的牧户收入损失。实现禁牧所需的

减畜是分年分批实施的，在不同年份对牧户收入

的影响也不同，在禁牧的前几年，由于减畜和出栏

力度加大，牧户持续出售牲畜获得收入，再加上禁

牧补贴，家庭总体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在后几年，

由于牲畜基本售完，牧民主要依靠国家补贴，家庭

收入锐减。禁牧导致收入的显著下降，是被访牧

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提高补贴标准，则是他们

最集中表达的意愿。

既然补奖政策尤其禁牧的推行直接影响到很

多牧户的收入，那会不会导致贫困户的增多，对扶

贫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呢?

就本文主要关注的贫困影响———有利于减贫

即减少贫困的影响和可能导致贫困的影响———而

言，补奖政策一方面提高和保障了低收入牧户的

收入水平，对减少贫困户具有一定正面作用，另一

方面虽则对很多牧户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但

因受到影响的这些牧户大多自身条件不错，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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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少数牧户，基本不至于因此陷于贫困。事

实上，根据旗农牧局经管站近几年对各苏木镇各

嘎查的普查监测数据，补奖政策推行后，牧民的总

收入并未出现下降，全旗牧户总收入反倒以年均

12 － 15% 的增速增加。综合补奖项目办公室人

员、经管站站长等人的意见，第一，补奖政策本身

提供的补贴和奖励有所增加; 第二，在当地实施的

农牧民补贴项目很多，包括公益林项目、农业补

贴、农机牧机补贴良种补贴、燃油补贴、扶贫补贴

等等多种，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牧民的收入; 第三，

尽管补奖政策要求牧民减少牲畜，但是不少地方

的政策执行打了折扣，牲畜数量并没有真正严格

按照规定减下去。

补奖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贫困户数

量、缩小贫富差距、抑制牧区两极分化。补奖政策

对不同状况的家庭有着不同的影响。收入受负面

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那些条件好牲畜多的牧户，拥

有的牲畜( 在当地主要是牛羊，骆驼除外) 越多，

受到的影响越大。而对于那些没有多少牲畜的

户、生计门路主要不靠放牧的户、年纪大缺劳力的

户、兄弟姊妹多需要转移劳动力的户、原有发展基

础和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户( 包括贫困家庭) 等，补

奖政策具有提高和稳定收入的正面作用。在实行

补奖之前，牲畜多的牧户收入高，没有牲畜又没有

其他生计门路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实施补奖后，有

无牲畜都有收入保障，尤其对于老年人，可以获得

持续稳固的养老收入。旗农牧局补奖项目办公室

的人员强调，政策实施减少了贫困户和低保户，一

旦政策停止，贫困户数会立马增加。因为受到的

影响不同，处于嘎查村不同阶层和具有不同经济

条件的牧户，对补奖政策有着不同的态度。总体

上，保底封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家

庭数量，缩小了牧区贫富差距，抑制了两极分化加

剧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离开草场转产转业的牧

户，因相关配套扶持政策不足，面临生产和生活上

的困难，存在陷入贫困的可能和危险。在阿左旗

民政局城乡社会救助管理服务中心，笔者查阅了

2005 － 2014 年左旗民政系统民生资金发放统计

数据，其中 2014 年的城乡低保标准为年均收入

5436 元以下。根据这一标准，那些实行草畜平

衡、领取奖励金的户，视其人均收入，可以选择性

纳入低保; 而那些实行禁牧、领取补助金的户，则

显然不符合低保标准。但正是这些禁牧户，有一

部分转产转业到城里，面临谋生和居住的困难，却

因不符合牧区和城镇的低保条件，成了夹心层。

在旗农牧局前局长那老的引领下，笔者先后访谈

了五户离开草场转入巴彦浩特镇( 盟旗政府所在

地) 的牧户，这些分别来自禁牧区 + 公益林区、公
益林区、禁牧区的牧户，大多蜗居于空间促狭、条

件简陋的租屋，或者草场、旗里两边跑，或者开出

租或做买卖石头的生意，或者干脆处于无业状态。
由于旗里搬迁转移安置资金缺乏，产业安置渠道

狭窄，从事种植业的人员基本饱和，农业安置受

限，转移牧民教育培训和生产技能培训工作滞后，

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在二三产业就业难度大，所有

这些限制因素使得移民安置工作进展缓慢。

政策未来延续性的不明朗以及由此带来的对

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有可能导致牧民因无所适从或

判断失误而陷于贫困。政策会对民众行为产生重

要影响，民众因应政策而规划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民众的生计安排( 例如饲养牲畜的数量和种类

的搭配) 需要一定周期，政策设计应该考虑到民

众的这一需要。如若政策未来走向不明朗，预期

的不确定性会使得民众无所适从，无法有效规划

和安排自己的行为。第一轮补奖政策即将到期，

之后是否继续实行下去? 旗农牧局前局长那老提

到，在一个政策咨询会上，有牧民询问补奖政策五

年之后怎么办，干部回答: 上面没说，不知道咋办。

陶力嘎查的牧民巴特尔表示，不知道 2015 年后会

如何，希望能继续有这个政策; 现在不敢卖羊，担

心一旦政策取消，到时候羊贵，买不回来，就陷入

困境。

禁牧政策的实施也产生了其他一些社会后

果，对老人、妇女和儿童等特殊社会群体产生一定

影响。第一，补奖政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当地牧户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当地从 2006 年

开始实施公益林项目，涉及 12 个( 全旗 13 个) 苏

木镇、58 个嘎查、1697 户、6915 人，覆盖面积 818
万多亩，国 家 按 照 一 定 标 准 ( 2006 年 5 元 /亩、
2010 年 10 元 /亩、2013 年 15 元 /亩) 划拨公益林

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据林业局公益林办公室张主

任介绍，项目从一开始实施即与牧民养老保险相

结合，当时解决办法是: 60 岁以上牧民直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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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不足 60 岁的按岁差从补偿金中扣除养老

保险费( 比如 58 岁的，交两年费用) ，即得以领取

养老金。2011 年开始实施的补奖政策也延续了

与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办法。这种项目与养老保险

相挂钩的办法虽不免有强制之嫌，却也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牧民养老问题。第二，补奖政策可能

导致部分转产转业牧户家庭矛盾的增多和离婚率

的升高。被访的很多部门人员和牧民都提到，草

场禁牧后，离婚的牧民显著增加。笔者从盟旗所

在地巴彦浩特镇婚姻登记处获得了 2000 － 2013
年间全旗人口的离婚统计数据，并经查阅人口统

计年鉴，计算出相应年度的离婚率( 参见下表) 。
数据显示，自从推行补奖政策以来，阿左旗的离婚

率确有逐年升高的趋势，从 2010 年的 1． 82‰提

高至 2013 年的 2． 29‰。由于这一数字涵盖的是

全旗人口，无从获得牧民的离婚率数字，我们只能

粗略推断: 补奖政策可能导致了牧民离婚率的升

高。

阿左旗离婚对数与离婚率( 2000 － 2013)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离婚对数 123 141 131 110 210 206 230 259 291 283 259 261 282 327

离婚率
( ‰)

0． 92 1． 03 0． 94 0． 79 1． 49 1． 47 1． 63 1． 82 2． 03 1． 98 1． 82 1． 83 1． 98 2． 29

数据来源: 离婚对数查阅自左旗婚姻登记处，计算离婚率所需左旗人口数源于历年统计年鉴。

简短的小结与讨论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草原生态的恢复，促进了牧区畜牧业发展方式

转变，与此同时，补奖政策对不同状况的家庭有着

不同的影响，禁牧导致大多牧户的收入下降，但补

奖政策提高和保障了低收入牧户的收入水平，总

体上有助于减少贫困户数量、缩小牧户贫富差距。
此外，由于相关配套扶持政策不足，部分离开草场

转产转业的牧户在面临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政

策未来延续性的不明朗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未来预

期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导致牧民因应对失据而陷

于贫困。
基于调研材料，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加大政府

财政支持力度，适当提高补奖标准尤其是禁牧补

贴标准; 重视禁牧后的牧民安置工作，落实相关扶

持措施，加强牧民就业、创业培训，帮助牧民增强

离开草场后的生产生活适应能力。
此外，做如下几点简短讨论。
第一，适度保持政策弹性。中央推行一项政

策下去，为保证有效执行，自然是越具体明确越

好，但是政策到了基层，就要面对各地情况各有不

同的问题，因而需要与基层实际相结合，实行差别

化对待，这样政策在基层的调整和变形就在所难

免。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和部门或者基于自己的

利益和目标考虑，或者为了掌握主动权，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也有动力和冲动去调整乃至逆转政策。
这样，一项政策在设计和制定的过程中，如何在兼

顾原则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保持一定弹性和灵活

性，给基层留出灵活掌握的空间，就成为一个重要

的课题。

第二，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给予民众稳定预

期。政策会对民众行为产生重要指引和影响，民

众因应政策而规划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政策实施

应有一定的延续性，应有较明确的实施时限，给予

民众稳定预期。

第三，保持不同政策间的协调与衔接。各项

政策与项目，由各个部门基于各自权责颁布实施，

相互之间难免有缺乏协调、不一致乃至冲突的地

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项政策实施

到基层，都需要基层政府和部门去直接面对和执

行。只有保持各相关政策间的协调和衔接，才能

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实施性，利于基层对政策

的接纳和执行。

①在内蒙古行政区划中，盟相当于地级市，旗相当于县，下文中

出现的苏木和嘎查分别相当于乡镇和行政村。
②禁牧导致很多牧户收入降低，因而招致反对和抵制，部分牧

户拒绝执行，偷偷放牧。这一状况导致另一些户的不满: 自

家执行政策吃了亏，别家不执行政策占了便宜，而上边的人

竟也不管! 以阿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陶力嘎查为例，在全部

128 户中，6 户是草畜平衡户，其余是禁牧户。禁牧户不让养

畜，但给的补偿多，但有不少禁牧户都在养羊，也没受罚，这

55

2015． 6



就令草畜平衡户感觉不平，后悔自己的选择，想要改成禁牧

户，却又变不了，因而心存不满。遂有 2013 年 5 月嘎查 8 户

牧民被人以超载放牧为由举报至盟纪检委、盟旗纪检部门派

人连夜突击检查的事件，时值盟里集中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以

“整建树”为主要内容的严肃工作纪律整顿工作作风专项活

动，此事被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处置并被当地媒体曝光，这对

左旗 2013 年对禁牧政策的调整多少产生了促进作用。
③参见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印发《2011 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机制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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